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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度
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

暨試評作業要點說明

報 告 者 ：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

王郁涵 專案管理師

報 告 日 期 ： 110年10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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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110年10月20日公告

➢依衛部照字第1101561382號

公告「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

認定作業程序」、「110年度專科護

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」、

「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

訪視資料表」

➢依衛部照字第1101561382號

公告「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

認定試評作業要點」

110年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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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

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 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

適用對象
本年度新申請

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之醫院
徵求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

參與試評作業

家數 3家 17家

訪視時程 110年11月15日～12月20日

訪視方式 實地訪視
方案一、實地訪視方式試評
方案二、書面審查配合視訊方式試評
*由申請機構自行選擇

評定原則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「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」進行評量

評定結果

1.通過標準：評分C等級以上之評
量項目總數達接受評量項目總數之
90%(含 )以上者，且必要條文須
100%達到C等級以上。
2.合格效期：通過本年度訪視認定
結果之訓練醫院，給予合格效期4

年。

1.試評成績與結果不公布，由醫策會
個別發給參與機構試評建議事項。
2.試評結果僅供修正110年度專科護
理師訓練醫院認定基準及辦理111年
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作業參考。

本作業程序或試評作業要點，得因應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
揮中心防疫規定，另案通知辦理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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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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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的：

➢ 為使醫院充分瞭解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訪視作業內涵及其所應遵

循之作業規範，且為確保照護品質及提昇訓練質量。

 依據：
➢ 「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7條第1項、第3項。

➢ 因應COVID-19疫情影響，衛生福利部110年5月20日衛部照字第

1101560757A號公告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順延

1年。

 個案處理申請資格：

➢ 尚未有資格效期，但有意願且迫切需於110年進行內科、精神科、

兒科、外科或婦產科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之醫院。

➢ 符合個案處理申請資格之醫院，得向衛生福利部提出認定申請。

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-1

本年度3家新
申請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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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視範圍：
➢依「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資料表」及「專科護理師
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」，並以其所對應之專科護理
師訓練計畫內容為訪視範圍。

➢前次訪視之建議改善項目。

訪視時程：
➢110年11月15日～12月20日。

承辦單位：
➢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

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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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視程序：
➢訪視前(前置作業)

一、受理申請作業

衛生福利部受理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申請，經書面審查

後，提供予承辦單位進行後續訪視作業安排。

二、受訪醫院通知事宜

(一)通知醫院訪視日期

(二)由承辦單位與醫院聯繫、確認訪視作業前之必要安排，包

括備妥各項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資料表、專科護理師

訓練醫院認定自評表、訓練計畫內容等佐證資料、實地觀

察地點安排，並排定陪訪人員及訪談人員。

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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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視程序：
➢訪視前(前置作業)

三、醫院應於訪視作業前做好上述通知必要之安排

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-4

1.醫院簡報

內容建議包括醫院基本資料、訓練計畫內容、醫院專

科護理師訓練實作現況、前次訪視委員建議及改善情
形等進行說明。

2.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資料表 於實地訪視前15日提交承辦單位。

3.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自評表 於實地訪視前15日提交承辦單位。

4.訓練計畫相關資料
醫院專科護理師訓練計畫、執行紀錄、相關會議等佐

證資料準備

5.場地安排

1.安排適當之會議室及其他空間，以供會前會及簡報、

訪談等作業進行。
2.實地訪查原則以臨床訓練實務單位為主，醫院應事

前通知相關單位，以利當日檢查作業之進行。

6.人員配置 依訪視需要安排適當之陪訪人員及訪談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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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視程序：
➢訪視作業當日

一、出席人員

(一)每家醫院安排2位委員，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參與。

(二)承辦單位至少指派1名工作人員陪同委員進行訪視作業，負責提

供委員所需之協助及醫院溝通事宜。

二、訪視方式

以「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資料表」及「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

定評分表」為基礎，採取審查文件、與有關人員面談、實地觀察等

方式進行。。

三、訪視作業流程

訪視作業時間原則以3個小時內完成(不含會前會)。

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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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視程序：

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-6

程序 分鐘 內容說明

會前會 20
1. 訪視委員先行相互溝通，達成共識。
2. 確認進行程序及訪視重點。

致詞 5
1. 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其他委員與陪同人員。
2. 醫院致詞及介紹陪評人員。

醫院簡報 15
由醫院進行簡報以利委員瞭解發展現況及辦理績效。
(報告內容限定為專師訓練醫院訪視項目)

實地觀察
書面審查
人員訪談

130

1. 由醫院帶領委員實地觀察各相關設施一般作業
情形。

2. 委員對於每一項基準項目查閱相關資料。
3. 若委員針對資料有所疑問，可請醫院立即解說。
4. 每位委員與醫院之專科護理師及相關人員訪談。

整理資料與討論 20 委員討論訪視結果，並由召集委員協調達成共識。

意見交流與回饋 10
1. 委員與醫院進行意見交換，提出初步回饋建議。
2. 可即時請醫院補充相關資料，以便委員確認訪

視結果。

合計
3小時

(不含會前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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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視程序：
➢訪視作業結束

一、為了解醫院對訪視作業之建議，醫院須配合填寫回覆「專科護
理師訓練醫院訪視作業問卷調查表」，並於訪視作業結束一週
內回覆承辦單位，以供衛生福利部下一年度辦理相關作業時之
參考。

二、訪視作業結束後，委員應當場完成評分表且交予承辦單位，承
辦單位彙整各委員之評分及建議後進行建檔作業。

三、訪視結果於期末檢討會議確認無誤後，由衛生福利部正式函文
受訪醫院，通知訪視結果。

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-7

本作業程序，得因應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，
另案通知辦理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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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視結果：
一、評定原則：

訓練醫院認定評分分為A、B、C、D四等級

A：一般水準以上，且表現卓著

B：一般水準以上

C：部分法規必要及一般水準

D：未達法規必要及一般水準

二、通過標準：

評分C等級以上之評量項目總數達接受評量項目總數之
90%(含)以上者，且必要條文須100%達到C等級以上。

三、合格效期：

通過本年度訪視認定結果之訓練醫院，給予合格效期4年。

四、於合格效期內，如有不符專科護理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之事宜，
經由衛生福利部確認後，得撤銷訓練醫院資格。

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程序-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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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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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：
➢衛生福利部為瞭解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
評基準之適用性，並收集試評機構及各界意見，以作為
公布111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作業之參考。

辦理機關：
➢衛生福利部主辦，並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
策進會(以下稱醫策會)辦理相關事務。

試評委員：
➢衛生福利部得聘請專家擔任試評委員，進行試評。

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-1



15

試評申請資格：
一、由醫策會行文合格效期內之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，徵

詢參與試評之意願，原則採自願申請，必要時，衛生
福利部得以抽籤方式或指定醫院參加試評。

二、由衛生福利部及醫策會依本要點之規定，初審各申請
機構所送之資料，經初審不合申請資格者，衛生福利
部通知申請機構，不進行試評。

三、預計辦理試評機構家數以17家為原則，若發生超額
(即申請參加試評之家數超過17家)時，得依前述上限
家數，以抽籤方式或指定方式決定之。

試評基準：
➢依110年度「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」所
列項目辦理。

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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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表件：

➢ 由醫策會公告於醫策會網頁，並由醫策會提供申請機構相

關申請表件。

 申請程序：

一、申請日期由醫策會公告於該會網頁。

二、試評資料申報方式為紙本申報，資料繳交之相關規定請

詳閱申請試評注意事項，逾期不受理。

三、請於前述期限內辦理下列事項：

(一)應填寫110年度「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評申請

書」，並應由負責人簽章及加蓋關防，於試評申請期

限內，以掛號郵寄（郵戳為憑）或專人送至醫策會提

出申請，逾期不受理；如有相關證明文件未及備齊，

應於申請期限截止日起 5個工作天內完成補件。

(二)應完成試評資料之填報，並依申請說明備妥足夠份數，

於試評資料繳交期限內以掛號郵寄（郵戳為憑）或專

人送至醫策會，逾期不受理。

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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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評作業：
一、試評作業之日程將由醫策會個別書面通知，並確認試

評作業前之必要安排，包括備妥各項專科護理師訓練
醫院認定資料表、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自評表、
訓練計畫內容等佐證資料、觀察地點安排，並排定陪
訪人員及訪談人員。

二、試評作業時間原則以3個小時內完成(不含會前會)。

三、110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間進行試評：

(一)方案一、實地訪視方式試評

(二)方案二、書面審查配合視訊方式試評

四、本次試評作業方案，辦理機關得依政策需要或嚴重特
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，進行
調整。

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-4

可由機構自行
挑選試評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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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置作業

➢ 提供專科護理師

訓練醫院認定資

料表、專科護理

師訓練醫院認定

自評表等相關資

料，以利委員審

閱。

➢ 觀察地點與路線

安排。

➢ 會議室及訪談空

間安排。

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-5

程序 分鐘 內容說明

會前會 20
1.訪視委員先行相互溝通，達成共識。
2.確認進行程序及訪視重點。

致詞 5
1.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其他委員與陪同人員。
2.醫院致詞及介紹陪評人員。

醫院簡報 15
由醫院進行簡報以利委員瞭解發展現況及辦理績效。
(報告內容限定為專師訓練醫院訪視項目)

觀察
書面審查
人員訪談

130

1.由醫院帶領委員觀察各相關設施一般作業情形。
2.委員對於每一項基準項目查閱相關資料。
3.若委員針對資料有所疑問，可請醫院立即解說。
4.每位委員與醫院之專科護理師及相關人員訪談。

整理資料
與討論

20 委員討論訪視結果，並由召集委員協調達成共識。

意見交流
與回饋

10
1.委員與醫院進行意見交換，提出初步回饋建議。
2.可即時請醫院補充相關資料，以便委員確認訪視
結果。

合計 3小時(不含會前會)

方案一、實地訪視方式試評： 二、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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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置作業

➢請醫院先行提供簡報、專科護理

師訓練醫院認定資料表、專科護

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自評表等相關

資料，以利先行提供委員書面審

查。

➢書面審查後，委員意見將提供予

醫院，於試評當天以視訊訪談方

式請醫院釐清說明委員審查意見

內容。

➢醫策會提供視訊連結予醫院，請

醫院先行準備適當之視訊連線設

備(含視訊鏡頭、音訊設備及麥

克風等)、會議室及訪談空間。

➢請醫院另行準備可移動式視訊設

備(筆電、平板、手機均可，平

板與手機建議搭配固定架減少晃

動)，以備用因應。

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-6

程序 分鐘 內容說明

視訊測試 10
與醫院端進行視訊測試，完成後將請醫院先行退
出。

會前會 20
1.委員先行視訊相互溝通，達成共識。
2.確認進行程序及認定作業重點。

致詞 5

1.邀請醫院加入視訊，正式開始進行認定作業程
序。

2.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其他委員與陪同人員。
3.醫院致詞及介紹陪評人員。

醫院簡報 15
由醫院進行簡報以利委員瞭解發展現況、辦理績
效等。

線上
人員訪談

130

1.委員進行訪談，針對委員意見回饋內容，醫院
釐清說明。

2.若委員針對資料有所疑問，可請醫院立即解說。
3.訪談對象：專師培育訓練及管理專責單位之召(
副)集人、臨床指導教師及訓練專師。

整理資料
與討論

20 委員討論認定結果，並由召集委員協調達成共識。

意見交流
與回饋

10
1.委員與醫院進行意見交換，提出初步回饋建議。
2.可即時請醫院補充相關資料，以便委員確認認
定結果。

合計 3小時(不含會前會)

 方案二、書面審查配合視訊方式試評：

二、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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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評成績核算及評定原則：
➢依「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」進行評量，
並經衛生福利部及醫策會試評結果檢討作業後核定。

試評結果：
➢試評成績與結果不公布，經衛生福利部及醫策會試評結
果檢討作業後核定，並由醫策會個別發給參與機構試評
建議事項。

➢試評結果僅供衛生福利部及醫策會修正110年度專科護
理師訓練醫院認定 基準及辦理111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
醫院認定作業參考。

訓練醫院認定試評作業要點-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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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請試評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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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期間：

➢ 110年10月22日至10月28日中午12時。

申請方式：
➢至醫策會網頁(attend.jct.org.tw)下載相關表單，包含：

✓ 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試評申請書

✓ 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資料表

✓ 110年度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自評表

➢ 申請書於10月28日中午12時前送達醫策會，逾期不受理。

➢ 資料表與自評表，將於通知醫院試評日期時告知繳交日期。

申請結果：
➢於11月5日醫策會網站公告申請結果。

➢於11月15日前通知參與試評之17家醫院試評日期。

申請試評作業程序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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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自評表

申請試評作業程序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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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資料表

申請試評作業程序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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